
附件4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征求意见稿）》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行为，促进和保障董事会秘书（以下简称董秘）积极履职，优化上市公司合并流程，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日益丰富，治理制度持续完善，近期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责任，提升董秘履职能力和水平，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科创板上市规则》作为本所信息披露自律监管的基础性规则，相应调整完善相关制度，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做好衔接。同时，自2024年新“国九条”“并购六条”发布以来，多家沪市公司披露了吸收合并公告，上市公司加强产业整合稳步推进。为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合并机制，有必要对《科创板上市规则》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是加强董事、高管履职监管。其一，细化董事和高管忠实义务。新增例外情形下，董事、高管从事同业竞争、利用公司商业机会等行为的披露要求，强化信息透明度，加强对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其二，衔接《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则，明确董事、高管的赔偿责任，强化责任约束，推动提升董事、高管履职水平。
二是健全董秘履职保障体系。其一，加强信息互通。要求上市公司将董秘履职保障嵌入日常经营管理流程，且董事、高管、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董秘履职、报告重大事项及其进展，为董秘履职提供便利；明确赋予董秘列席股东会和董事会及了解必要信息等权利。其二，完善履职保障。明确董秘履职受到不当妨碍或者阻挠、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情形时，应当及时报告等要求，并赋予董事长协调各方配合的义务，为董秘履职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救济。
三是加强规范上市公司预重整有关事项的信息披露。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上市公司预重整的，公司知悉并披露法院受理债权人申请时，应当充分评估自身启动重整的可行性等事项，不得披露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重整信息误导投资者。

此外，本次修订考虑到上市公司合并方案已经过股东会审议、证监会注册，为提高效率、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取消因上市公司合并导致终止上市情形下的上市委审议流程，本所结合证监会的注册批复文件和公司合并实施情况等作出是否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同时，完善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信息、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等要求，进一步提升规则的适应性。

